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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238

公司简称：广汽集团 公司代码：

601616

公司简称：广电电气

公司代码：

600900

公司简称：长江电力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卢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李绍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3,832,141,

867.75

146,994,120,608.48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8,532,293,

357.83

86,134,165,744.42 2.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798,279,

661.95

13,672,075,894.97 -13.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464,153,

225.82

20,623,231,074.50 -1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493,227,111.96 9,449,549,754.06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93,319,157.84 9,364,614,023.17 -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74% 11.63%

减少0.89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53 0.5727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53 0.5727 0.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780,358.60 556,770,396.9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

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

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

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

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

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

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

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

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

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0.00 289,415,375.9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

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

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

入

4,297,660.78 90,670,183.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

-172,303.99 -3,645,350.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0,645,002.57 -233,302,651.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9,009,999.24 699,907,954.1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5,9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公司

11,882,229,292 72.01 6,754,058,52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307,046,737 1.86 0 未知 - 其他

中国核工业集

团公司

261,594,750 1.59 0 未知 -

国有

法人

华能国际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257,559,750 1.56 0 未知 -

国有

法人

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

203,773,778 1.23 0 未知 -

国有

法人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172,178,173 1.04 0 未知 - 其他

上海重阳投资

有限公司

159,031,167 0.96 0 未知 - 其他

上海重阳战略

投资有限公

司－重阳战略

汇智基金

87,804,349 0.53 0 未知 - 其他

上海重阳战略

投资有限公

司－重阳战略

创智基金

48,254,083 0.29 0 未知 - 其他

上海重阳战略

投资有限公

司－重阳战略

英智基金

48,026,790 0.29 0 未知 - 其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5,128,170,772 人民币普通股 5,128,170,77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7,046,737 人民币普通股 307,046,737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261,594,750 人民币普通股 261,594,750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57,559,750 人民币普通股 257,559,75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03,773,778 人民币普通股 203,773,77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72,178,173 人民币普通股 172,178,173

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 159,031,167 人民币普通股 159,031,167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

战略汇智基金

87,804,349 人民币普通股 87,804,349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

战略创智基金

48,254,083 人民币普通股 48,254,083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

战略英智基金

48,026,790 人民币普通股 48,026,7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系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重阳战略

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汇智基金、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创智

基金、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英智基金系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

公司发行及管理的产品。 除此之外，尚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

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较上年度期末大幅度变动原因分

析：

（1）应收账款比上年度期末增加20.14亿元，增长110.89%，主要系每年

7-9月为长江汛期，公司发售电量较多且电费回收具有一定的滞后期所致。

（2）其他应收款比上年度期末增加1.21亿元，增长32.02%，主要系公司受

托管理金沙江电站，本报告期应收托管合同款暂未收到所致。

（3）应付利息比上年度期末减少1.59亿元，下降31.08%，主要系债务规模

减少及利率下降所致。

（4）长期借款比上年度期末减少77.29亿元，下降37.67%，主要系：一、提

前偿还长期借款30亿元，将2016年8月29日到期的70亿元长期借款划分至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二、本期公司新借入25亿元长期借款所致。

2、 年初至报告期末，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分

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1.02亿元， 主要系收回投

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6月13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6月15日进入重大

资产重组程序。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监管机构要求，按时发布了重组进展情况公

告以及继续停牌公告， 并在停牌满2个月以及3个月前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9月8日通过上证

路演中心召开了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就重大资产重组有关

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也可能包括独立第三

方，但尚未最终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是三峡金沙江川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不低

于70%的股权。

目前公司相关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

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同时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监管

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股改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在2015年之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持有的

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不低于55%，

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增加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获得流通权的

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将自

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2005-8-8,

2015年之前

是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资产注入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中国三峡集团和公司在《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

相关约定及承诺：

（1）鉴于三峡发展公司部分土地相关处置

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

公司约定在相关交易条件具备时，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将持有的三峡发展公司100%股权

出售给公司，公司承诺购买前述股权；

（2）根据公司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

署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协议》及《三峡债承

接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同意于交割日零时

起承继中国三峡集团99、01、02、03四期三峡债

各期债券发行文件中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承

接目标三峡债各期债券截至交割日零时尚未

清偿的本金及各期债券最近一次付息日至交

割日零时的应付利息，并承诺自交割日起按照

目标三峡债各期债券发行文件原定条款和条

件履行兑付义务。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

诺，如投资者要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继续

履行兑付义务，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将向该

部分投资者履行相应的兑付义务；

（3）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诺：对重大

资产重组中转让给公司的目标资产中尚未取

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在符合国家政策法

规要求并具备办证条件的情况下，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将及时协助长江电力及相关公司

对上述房屋建筑物办理以长江电力及相关公

司为权利人的产权登记手续。 如长江电力及相

关公司因上述房屋建筑物未办理产权登记手

续而遭受任何损失，由中国三峡集团予以补偿；

（4）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诺：长江电

力重大资产重组后，对于长江电力及其下属子

公司存放于三峡财务公司的存款，如因三峡财

务公司丧失偿付能力导致长江电力及其下属

子公司损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将自接到

通知30日内，按审计结果以现金方式对该损失

进行等额补偿。

2009-8-9，

长期有效

是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为避免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发行上

市前，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出具了《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中国三峡集团在作为公

司控股股东期间不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从事与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主营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并促使其附属

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不经营导致或可能导

致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

务。

2001-8-2

6，长期有效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纯

日期 2015-10-30

股票代码：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5－06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截至2015年9月30日，长江上游来水量约2958.26亿立

方米，较上年同期偏枯16.47％。 公司前三季度总发电量约805.83亿千瓦时，较

上年同期减少10.94%。 其中，三峡电站完成发电量666.86亿千瓦时，较上年同

期减少13.23%， 平均上网电价263.97元/千千瓦时； 葛洲坝电站完成发电量

138.97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2.00%，平均上网电价214.31元/千千瓦时。

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电 站 发电量 上网电量 平均上网电价（含税）

三峡电站 666.86 663.35 263.97

葛洲坝电站 138.97 137.42 214.31

合 计 805.83 800.77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淑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施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112,284,971.03 3,086,031,494.90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09,568,406.90 2,522,900,340.66 -0.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91,087.37 -46,592,794.11 102.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25,997,692.34 682,041,462.19 -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351,770.75 40,104,803.17 -2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975,050.95 34,240,171.54 -38.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0 1.59 减少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5 0.0430 -24.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5 0.0430 -24.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9,518.55 24,701.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9,457,376.84 11,626,862.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260.58 20,925.31

所得税影响额 -1,657,206.48 -1,756,826.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5,126.87 -538,942.65

合计 7,677,822.62 9,376,719.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1,7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余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0,253,000 27.8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仁海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40,896,900 4.3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ZHAO�SHU�WEN 25,100,820 2.69 0 无 境外自然人

李忠琴 20,100,000 2.1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961,350 1.92 0 无 其他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东亚·神龙72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1,209,400 1.20 0 无 其他

朱光明 4,723,776 0.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蔡志刚 4,644,650 0.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丽 3,670,0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施玲玲 3,570,000 0.3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余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0,2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仁海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40,8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ZHAO�SHU�WEN 25,100,82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忠琴 2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961,350 人民币普通股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神龙7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1,209,400 人民币普通股

朱光明 4,723,776 人民币普通股

蔡志刚 4,644,650 人民币普通股

张丽 3,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施玲玲 3,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ZHAO�SHU�WEN�为新余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二者为

一致行动人；朱光明与张丽为夫妻关系，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账款 23,191,743.80 16,832,015.68 37.8 本期采购增加

应收利息 2,276,343.79 195,534.25 1064.2 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存货 217,313,023.63 161,987,198.72 34.2

受上游客户影响，部分项目延期

交货

在建工程 2,322,818.66 1,083,186.12 114.4 试验中心建设

开发支出 35,274,793.71 19,491,092.32 81.0 新产品研发增加

预收款项 60,121,687.57 27,609,188.45 117.8 新增项目的预收款项

财务费用 -5,055,361.20 -1,954,472.99 158.7 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增加

营业外收入 11,773,626.27 7,575,760.27 55.4 补贴收入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

1,391,087.37 -46,592,794.11 103.0

收到的补贴收入增加，以及加强

了对应收应付款的管理，保持经

营现金流

的稳定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

-24,399,189.34 -6,140,494.26 297.35 本期收到的投资收益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2015年9月7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

上海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新余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和经

营场所变更为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详见2015年9月8日公司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变更名称和注册地址、经营场所

的公告》。

2、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旻

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旧名，现已更名为“新余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旻杰投资” )正在筹划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

24日起停牌。2015年8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旻杰投

资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部分股权转让事宜，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31日

起继续停牌。 2015年9月8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情况说明暨复牌公告》，旻杰投

资正与柏宜照明（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就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磋商，

转让股份的比例约占广电电气总股本的10%-15%左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

年9月8日起复牌。 2015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旻杰投资的通知，旻杰投资与柏宜照

明（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就广电电气股权转让事宜的谈判,由于双方在转让价格等

相关协议条款上的分歧未能达成一致而宣告终止；另，旻杰投资与深圳华信同行资

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信同行” ）于2015年10月20日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旻杰投资将其持有的广电电气的129,0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A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2%）转让给华信同行。 详见2015年10月21日公司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 2015年10月22日,�公司于上述媒体及网站分别披露了旻杰投资和华信同行编

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方：ZHAO� SHUWEN（赵淑文），控股股东旻杰投资

承诺内容：（1）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广电电气及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

何活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广电电气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

对于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直接和间接控制/控股的其他企业， 本人及本人的直系

亲属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等）以及本人及本人的直

系亲属在该等企业中的控股/控制地位， 保证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人相同

的义务，保证该等企业不与广电电气进行同业竞争，本人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

给广电电气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连带的赔偿责任。（3）在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

其他公司与广电电气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或本人构成广电电气的实际控制人期间，本

承诺函对本人持续有效。

承诺时间及期限：承诺时间：2012年7月3日；期限：存在关联关系期间、实际控制

人期间。

2、解决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方：ZHAO� SHUWEN（赵淑文），控股股东旻杰投资

承诺内容：我方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我方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

避表决的义务；我方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我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

市场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

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广大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承诺时间及期限：承诺时间：2012年7月3日；期限：存在关联关系期间、实际控制

人期间。

3、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承诺

承诺时间2015年7月10日， 公司控股股东旻杰投资及实际控制人ZHAO� SHU�

WEN（赵淑文）女士承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

广电电气股票。

以上承诺，报告期内在严格履行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淑文

日期 2015-10-29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房有、总经理曾庆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丹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灿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2,316,069,992 62,318,361,41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953,280,691 35,319,271,248 4.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7,605,029 313,229,696 515.40

营业收入 18,953,812,561 15,644,191,564 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1,697,559 2,272,247,044 1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9,763,505 2,127,150,478 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6.65 上升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5 18.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5 18.9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12,866 4,952,68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6,147,895 498,587,81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9,516,892 21,572,61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192,998 51,809,332

债务重组损益 22,155 -9,84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745,349 37,159,31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841,813 18,286,8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18,333 -3,639,286

所得税影响额 -8,005,819 -25,725,7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16,752 -91,059,660

合计 39,313,332 511,934,05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A股：22,153户，H股：291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注1

3,705,129,384 57.58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注2

2,208,069,339 34.31 0 未知 其他

万向集团有限公司 156,996,823 2.4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银河资本－浙商银

行－银河资本骄龙

3号资产管理计划

40,112,217 0.62 0 未知 其他

中信建投基金－浙

商银行－中信建投

浦江之星资产管理

计划

36,632,996 0.57 0 未知 其他

银河资本－浙商银

行－银河资本骄龙

1号资产管理计划

34,878,661 0.54 0 未知 其他

银河资本－浙商银

行－银河资本骄龙

2号资产管理计划

33,976,164 0.53 0 未知 其他

张本 32,652,498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银河资本－浙商银

行－银河资本骄龙

68号资产管理计划

26,676,646 0.41 0 未知 其他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25,164,404 0.39 0 未知 国有法人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705,129,384 人民币普通股 3,705,129,38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208,069,339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08,069,339

万向集团有限公司 156,996,823 人民币普通股 156,996,823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河资本骄龙3

号资产管理计划

40,112,217 人民币普通股 40,112,217

中信建投基金－浙商银行－中信建投

浦江之星资产管理计划

36,632,996 人民币普通股 36,632,996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河资本骄龙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4,878,661 人民币普通股 34,878,661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河资本骄龙2

号资产管理计划

33,976,164 人民币普通股 33,976,164

张本 32,652,498 人民币普通股 32,652,498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河资本骄龙

68号资产管理计划

26,676,646 人民币普通股 26,676,646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5,164,404 人民币普通股 25,164,4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人。

注1：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3,705,129,384股，约占

本公司A股股本的87.76%，同时，还通过其香港全资子公司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H股83,306,000股,通过“港股通”持有本公司H股83,998,000股，故其合

计持有本公司A、H股共为3,872,433,384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0.18%。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即HKSCC� NOMINEES� LIMITED，其持

有的H股股份为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发生

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70,812 127.9% 随产销量增长购买原材料的预付款相应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4,584 94.1% 本期增加金融资产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40,212 271.6% 本期为新产品投入及扩大产能而增加投资

应付票据 65,660 -38.4% 本期偿付应收票据所致

预收款项 91,600 83.9% 随销量增长相应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142,582 -74.2% 本期到期偿还50亿短期融资券

应付债券 654,736 43.5% 本期发行20亿元公司债

营业外收入 50,933 112.0% 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2,761 515.4%

本期销售收入增长带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2,594 -15296.8% 本期偿还50亿短期融资券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承诺 分红

本集

团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

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2015-2017年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10%，且连续三年内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30%。《公司章程》：公司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10%；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广汽

工业

集团

（1）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单独或

与他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

作、合伙、托管、承包或租赁经营、

购买股份或参股）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

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2）在中国境内

和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发行人

或发行人子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

或参与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

以他方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

接）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但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出于

投资目的而购买、持有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其他于国际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上市公司不超过5%以上的

权益；或因第三方的债权债务重

组原因使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

司、参股公司持有与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第三方不超

过5%以上的权益的情形不适用

于本公司的上述承诺。（4）如果

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发现任何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

会，将立即书面通知发行人，并尽

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

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发行人

或其子公司。 发行人应自收到该

通知之日起 30�日内，以书面形式

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发

行人或发行人的子公司是否有意

从事或参与上述业务机会。 一经

收到发行人确定有意的通知，本

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即应将该新

业务机会转让予发行人或发行人

子公司。（5�）如果发行人或发

行人子公司因任何原因决定不从

事和参与该等新业务，一经收到

发行人确定不从事和参与该等新

业务的通知，或发行人未在其收

到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的通知

之日起30日内予以书面回复，则

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依据本协

议可以自行经营有关的新业务。

（6）将来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

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

依照上述第5�项可能获得的与发

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

接或间接相竞争的新业务，或因

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

事件的发生，致使同业竞争可能

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广汽工业集

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除外）将给予发行人或发行

人子公司选择权，即在中国有关

法律、法规及相关证券市场现行

有效的上市规则允许的前提下，

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有权按照

法定程序一次性或多次向广汽工

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除外）收购在上述竞争

性业务中的任何股权、资产及其

他权益，或由发行人或发行人子

公司依照法定程序选择委托经

营、租赁或承包经营广汽工业集

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除外）在上述竞争性业务中

的资产或业务。

长期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广汽

工业

集团

2015年7月8日至2015年12月31

日，计划增持不超过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5%的股份

2015年7

月8日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广汽

集团

全体

董监

高

2015年7月8日至2015年12月31

日，不减持所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年7

月8日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房有

日期 2015-10-30


